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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解除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关系暨权益变

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亿利达”）

于2020 年12月21日收到控股股东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浙商资产”）、股东章启忠先生（以下简称“章启忠”）分别

出具的《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、《浙江亿利达风

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因浙商资产认购公司非公开

发行股票触发了浙商资产与章启忠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签署的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的终止条款，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之

日起，浙商资产与章启忠之表决权委托自然终止，双方一致行动关系

自然终止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关系的基本情况 

2018 年 11 月 23 日，浙商资产与章启忠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

议》，章启忠将其持有的亿利达流通股共计 35,446,560 股股份（包括

因标的公司配股、送股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、拆股等情形对授权股份

数量进行调整后对应的全部表决权）（以下简称“授权股份”）的表

决权全部不可撤销地委托受托方行使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表决权委托安

排”），浙商资产同意接受章启忠上述委托，在约定的委托权利范围

内行使权力。协议约定，上述表决权委托期限于以下两个时点孰早时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终止：(1)《章启忠、陈心泉、MWZ AUSTRALIA PTY LTD 与浙江省浙

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

协议》所约定的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止，即至 2020

年 12 月 24 日止；(2)浙商资产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

25%以上之日止。根据浙商资产出具的《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

司收购报告书》显示其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共计 130,670,569

股，公司股份总数从 435,568,564 股增加至 566,239,133 股，浙商资

产最新的持股数量为 210,131,981 股，持股比例已占公司最新股份总

数的 37.11%，上述股份变动已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完成了发行，将

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新股上市。因此，浙商资产的持股比例以及表

决权委托期限均已触发了协议约定的表决权委托自然终止条款。 

2018 年 12 月 17 日，浙商资产与章启忠出具了《确认函》，确认

双方在上述表决权委托期限内为一致行动人。由于浙商资产认购公司

非公开发行股票触发了表决权委托终止条款，表决权委托终止后，浙

商资产与章启忠的一致行动关系自然终止。 

二、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

2020 年 12 月 21 日，公司收到浙商资产、章启忠分别出具的收

购报告书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，两方股东在公司中拥有的相关权益

发生变动。根据两方股东出具的收购报告书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

示，两方股东未与公司其他股东就一致行动、表决权委托等可能导致

其在公司的权益发生变动的事宜达成任何协议或作出任何安排。 

表决权委托到期后，浙商资产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因认购公司非

公开发行股份而增加，享有的表决权总数因本次表决权委托到期以及

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综合影响增加；章启忠持有的公司股份数

量不变，享有的表决权总数及比例因本次表决权委托到期以及公司本

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综合影响增加。具体情况详见 2020 年 12 月 25

日 浙 商 资 产 及 章 启 忠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

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）的收购报告书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。 

股东名称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

持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比例

（%） 

拥有表决权数 

量（股） 

占总表决权 

数量比例（%） 

浙商资产 79,461,412 18.24 114,907,972 26.38 

章启忠 47,250,000 10.85 11,803,440 2.71 

股东名称 

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比例

（%） 

拥有表决权股 

数（股） 

占总表决权 

数量比例（%） 

浙商资产 210,131,981 37.11 210,131,981 37.11 

章启忠 47,250,000 8.34 47,250,000 8.34 

三、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的股份总数增加到 566,239,133 股，股

本结构相应发生变化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后，浙商资产直接持有公司 37.11%股权，是公

司第一大股东，仍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3、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,公司仍具

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，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； 

2、《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12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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